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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1 屆第 3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舉

行「病人自主權利法修法」公聽會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

幸。茲就病人自主權利法修正條文提出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不吝

惠予指教： 

壹、 背景 

本法自 108 年 1 月 1 日施行迄今已逾六年，透過推動

相關配套措施，落實病人知情選擇與醫療自主決定之核心

精神。惟隨著實務經驗累積，發現於相關規定及配套措施

上，仍有可精進之處，並經大院第 11 屆第 3 會期社會福利

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兩次審查本法條文修正草案，本次公聽

會將提出本部意見並廣泛蒐集各界意見，作為後續政策規

劃之重要參據。(包含修正條文第 4 條、第 6 條、第 9 條、

第 10 條、第 12 條、第 14 條、第 16 條之 1) 

貳、 本部意見 

一、 有關立委所提第 4 條修正草案略以，「病人已無法明示

其意願且曾為預立醫療決定者，關係人不得妨礙病人

預立醫療決定之執行。」惟現行法條文已規範關係人不

得妨礙醫療機構或醫師依病人就醫療選項決定之作為，

實已達成確保病人善終權利之目的，且「病人無法明示

其意願」之定義較不明確，恐增加臨床實務執行之困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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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誤解。 

二、 有關立委所提第 6 條修正草案略以，「病人未明示反對

由關係人行使同意權時，得以關係人同意為之。」賦予

關係人同意病人接受手術、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

性檢查或治療之權利，惟關係人之範圍寬廣，可能增加

潛在道德風險；有關立委所提第 10 條修正草案略以，

「醫療委任代理人或監護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

清楚表達意願時，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。」惟於實

務執行面上，倘病人之意願未明確揭示，將增加決策判

斷之不確定性，恐無法保障病人善終權益，以及刪除現

行法條文針對醫療委任代理人之限制，亦可能增加潛

在道德風險。 

三、 有關立委所提第 9 條修正草案略以，「經主管機關核准

之護理機構、長照機構、心理治療所、心理諮商所、社

會工作師事務所或法人得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。」惟

擴大諮商場域範圍可能增加道德風險且有違本法之立

法精神。本部於今年度已規劃針對基層諮商機構進行

輔導，以提升基層諮商機構之服務量能，爰建議維持現

行法條文或調整由主管機關核准醫療機構之預立醫療

照護諮商團隊至醫療機構、護理機構或長照機構提供

預立醫療照護諮商，並新增配偶為應參與諮商之人員。 

四、 有關立委所提第 12 條及第 14 條修正草案略以，「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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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特定臨床條件之一，且有預立醫療決定者，醫療機

構或醫師得依其預立醫療決定或臨床醫療過程中書面

明示之意思表示終止、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

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。」惟意願人變更預立醫療決定之

程序應完備，並經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，以確保意願人

之權益與減少醫療爭議。 

五、 有關立委所提第 16 條之 1 修正草案略以，「有關預立

醫療照護諮商所需醫療服務費用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

編列預算支應以及有關病人符合特定臨床條件之確認

程序與病人接受緩和醫療及其他適當處置所需醫療服

務費用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納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

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。」因涉及預立醫療照護相關費

用給付，尚需經深入政策研議與詳細預算規劃，目前仍

需整體評估其經費需求與相關資源配置，以確保在實

施過程中具可行性與臨床實務上之成效。另本部健保

署業於 114 年 5 月 1 日起擴大新增「65 歲以上重大傷

病病人」及「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或

全民健康保險地區醫院全人全社區照護計畫之 65歲以

上多重慢性病病人」兩類對象給付預立醫療照護諮商

費用，並由住院擴大至醫院門診與基層診所服務，未來

將逐步滾動式修正政策方向。 

參、 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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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落實以病人為中心之照護理念，本部持續推動病人

自主權利法，包括推動醫療機構設置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

診與建立諮商機制、培訓醫療專業人員，以及提升民眾簽

署預立醫療決定意願等措施，以期逐步提升社會對於自主

醫療決策之識能與支持。 

有關所提修正條文草案，因涉及臨床實務執行、潛在

道德風險與相關醫療爭議等多方面向，應俟各界達成共識

再行通盤檢討修正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

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
